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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輔導策略(註5)  

是

否

受理個案轉介(註1)

結案
 

是否開案(註3)

辦理個案會議
作業流程

是

 

持續追蹤輔導(註4)  

E表：學生關懷結案表
 

否

否

A表：導師轉介表 

 

 

是否通報(註2)  
辦理兒少保護及脆
弱家庭評估暨通報
輔導作業流程

是否結案(註6)

B-1表：輔導教師評估摘 
  要表
B-2表：輔導教師輔導記 
  錄表
C-1表：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評估摘要表
C-2表：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服務記錄表
D-1表：外聘心理健康專 
  業人員服務評估 
  結果與處置建議 
  表
S表： 特殊教育教師評估 
 摘要表

個案(轉介)會議記錄表
A-1表：個案(轉介)會議
   決議回覆表
B-3表：輔導教師轉介表
S表： 特殊教育教師評估 
 摘要表
C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轉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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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標準作業程序

工作項目 辦理學生輔導轉介作業流程 編號 01

承辦單位 輔導處 ( 室 )

相關單位 教務處、學務處 ( 教導處 )

辦理時間 學期中任何時間皆可提出辦理

注意事項

一、輔導中所有人員須嚴守輔導諮商倫理 ( 保密原則 )。

二、�相關輔導記錄正本依學生輔導資料管理辦法進行保管，影本由

輔導人員留存。

三、�本流程所述各項學生關懷表件，請參閱「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學

生關懷表填寫說明」及相關表件。

依據

一、學生輔導法。

二、新北市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計畫。

三、新北市設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

四、新北市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索引 辦理說明

註 1

一、發現問題或需求

( 一 ) �學生輔導工作以班級導師為主，任課教師為輔，其他專業

人員提供諮詢或支 援，不分學生資格類別 ( 含一般生及特

教生)，透過班級經營、教學活動、觀察及聯繫家長等方式，

關懷與輔導學生。

( 二 ) �學生問題或需求包括以下幾個向度：( 可參考 A表：導師

轉介表 )

1.	個人層面：醫療診斷記錄、情緒 / 行為表現等。

2.	�學校適應：學習興趣與能力、就學情形、同儕關係、師

生關係、親師關係等。

3.	�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突遭變故、家庭成員關係、照顧

者管教及照顧情形等。

4.	�社區生活：校外交友及參加幫派等情形。

二、個案轉介

 ( 一 ) 學生須經班級輔導過程後，評估需要其他輔導資源。

 ( 二 )�由導師提出申請，填寫A表：導師轉介表，轉介輔導處（室）。

	� 若有家長、學生主動求助或其他教師 ( 科任教師、行政人

員或認輔老師 ) 評估學生需要轉介，建議與導師溝通，合

作完成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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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標準作業程序

註2

確認個案是否屬兒少保護、脆弱家庭等法定責任通報或行政規定通

報之個案。判別準則可參考

一、�相關法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

育法等。

二、�可參考通報網站 ( 社會安全網 - 關懷 e 起來 )：https：//ecare.

mohw.gov.tw/，通報表格中之通報要件。確認屬上述個案，請依

本手冊「辦理兒少保護及脆弱家庭評估暨通報輔導作業流程」，

提報各主管行政處室，逕向相關單位通報。

三、�兒少保護及脆弱家庭評估暨通報後，另須請生教組進行校安通

報。

註 3

一、召開個案轉介會議

	 �參本閱手冊「辦理個案轉介會議作業流程」，召開個案轉介會
議。

二、是否開案

( 一 ) �依據個案轉介會議討論，決議是否開案。

( 二 ) �如未開案，則由導師繼續在班級經營中，追蹤輔導，其他

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或支援。

( 三 ) �如開案，則依個案轉介會議之決議執行輔導策略。

三、是否需特教資源介入

	� 如經轉介會議決議須特教資源介入評估與輔導，則依各校訂定

之「特殊需求學生篩選流程」辦理。並由特教老師填寫 S表：

特殊教育教師評估摘要表，針對學生主要問題或困難蒐集相關

資料。

註 4

持續追蹤輔導建議可採行方式

一、以協助學生為目標，提供教師調整班級輔導策略。

二、提供教師及家長諮詢服務，協助親師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三、�提供教師教學策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若有需求則轉介補救

教學系統。

四、因應學生需求，媒合校內外資源提供協助。



 

 

 

受理轉介需求(註1)

確認出席人員(註2)

進行會議準備工作(註3)

召開會議(註4)

陳核會議記錄(註5)

執行會議決議(註6)

資料歸檔備查(註7)

1. 評估學生問題及需求，  
 並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共同擬定輔導目標、介  
 入策略及服務向度。
2. 根據服務向度，邀請相  
 關人員提供服務，並擬  
 定各專業人員與處室分  
 工及期程。
3. 決議需特殊教育需求評  
 估學生，安排特教老師  
 進行初評，填具S表：  
 特殊教育教師評估摘要  
 表。

1. 學生於班級輔導後，評  
 估需要其他輔導資源。  
 由導師填寫A表：導師  
 轉介表，提出個案轉介。
2. 輔導教師評估個案輔導  
 歷程需轉介三級輔導者  
 ，填寫B-3表：輔導教
 師轉介表，交予輔導處  
 (室)，提出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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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一、�依個案轉介會議之決議執行輔導策略，相關人員應確實完成輔

導記錄並接受督導，落實輔導策略，發揮輔導成效。

二、�輔導主責人員須掌握個案狀況並定期追蹤個案各服務向度實施

情況。

三、�輔導行政及學校個案管理者須追蹤、管理各輔導主責人員執行

情形。

四、執行輔導策略時，相關人員應填寫相關表件。

( 一 ) �B-1 表：輔導教師評估摘要表。

( 二 ) �B-2 表：輔導教師輔導記錄表。

( 三 ) �C-1 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評估摘要表。

( 四 ) �C-2 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服務記錄表。

( 五 ) �D-1 表：�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服務評估結果與處置建議

表。

( 六 ) �S 表：特殊教育教師評估摘要表。 

五、召開個案會議：

( 一 ) �執行輔導策略，須適時檢視輔導策略與成效，若有需結合

校內外資源共同輔導的需求時，可召開個案會議，共同研

擬輔導策略。請參閱本手冊「辦理個案會議作業流程」。

( 二 ) �需轉介其他輔導人力，相關人員應填寫相關表件。轉介相

關專業人員需填寫 B-3 表：輔導教師轉介表。轉介外聘心

理健康專業人需填寫 D表：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服務申

請表。

註 6

一、結案

( 一 ) �個案確認結案，填寫 E表：學生關懷結案表。

( 二 ) �畢業或轉學時，學校可召開評估會議決議是否進行輔導轉

銜，並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流程」進行轉銜，以

利輔導工作之延續。

二、未結案

繼續執行輔導策略並依個案需求調整。


